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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实质性会议 

2004 年 6 月 28 日至 7月 23 日，纽约 

议程项目 14(i) 

社会和人权问题：基因隐私权与不歧视 

 

  智利：订正决议草案 
 
 

  基因隐私权与不歧视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载列的宗旨和原则以及《世界人权宣言》、
1
《国际人权

盟约》
2
 和其他有关国际人权文书， 

 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 1997 年 11 月 11 日通过的《世界

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
3
 和大会核可宣言的 1998 年 12 月 9 日第 53/152 号

决议， 

 还回顾 2001 年 9 月 8 日在南非德班通过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

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的行动纲领》，
4
 

 欢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 2003 年 10 月 16 日通过的《世界

人类遗传数据宣言》，其中除其他以外，将以基因特征为由进行歧视视为意图侵

犯个人的人权、基本自由或人的尊严或产生此种效果的行为，或有意对个人、家

庭或团体或群体构成污辱的行为，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217 A（III）号决议。 

 
2
 大会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3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记录》，第一卷，《决议》，第 16 号决议。 

 
4
 见 A/CONF.189/12 和 Corr.1，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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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2001 年 7 月 26 日理事会第 2001/39 号决议，
5
 以及理事会第 2003/232

号决定，
6
 

 还回顾 2003 年 4月 25日人权委员会关于人权和生物伦理的第 2003/69 号决

议，
7
 

 又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执行委员会 1998 年 5 月 7 日设立国际

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目前正在开展关于保密和遗传资料的工作， 

 重申个人的生命和健康与生命科学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是无法分开的， 

 承认基因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性，研究的结果已经导致确定疾病早期检测、

预防和治疗的战略， 

 铭记基因革命对所有人类都会有深远影响，其评估和应用应以公开、合乎道

德和共同参与的形式进行， 

 确认民间社会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有助于保护基因隐私和打击基于基因信息

的歧视， 

 重申从基因检验得到的资料是个人资料，应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予以保密， 

 承认与一个可识别的人相关的遗传资料有时可能与该人家庭其他成员或其

他人有关，因此在处理这类资料时也应考虑到这些人的权利和利益， 

 强调未经本人同意透露一个人的遗传信息可能会使其在就业、保险、教育和

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受到损害和歧视， 

 回顾为了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对于同意和保密原则的限制只能由法律规

定，并且必须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信息问题的报告以及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和职

司委员会遵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1/39 号决议提交的评论意见；
8
 

 2. 对已按理事会第 2001/39 号决议提出的提交资料的要求，作出反应的各

国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职司委员会表示赞赏； 

 3. 促请各国确保没有人会由于基因信息而受到歧视； 

 4. 又促请各国保护受基因检验的人的隐私权，并确保基因检验以及随后对

人类基因数据的处理、使用和储存经当事人事先、自由、知情和明示的同意，或
__________________ 

 
5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1 年，补编第 1号（E/2001/99）。 

 
6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3 年，补编第 1号》（E/2003/99）。 

 
7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3 年，补编第 3号》（E/2003/23），第二章，A节。 

 
8
 E/2001/91 和 Add.1 和 E/20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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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的法律得到授权，并确保只有出于迫不得已的理

由，例如法医和有关法律程序的要求，才能由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的国内

法对同意原则加以限制； 

 5. 呼吁各国采取适当的具体措施，包括通过立法采取措施，防止滥用遗传

信息，导致个人、其家庭成员或其群体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所有领域，特别是

在保险、就业、教育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受到歧视或轻蔑；并在这方面呼吁各国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对人口基因研究的结果和对其作出的解释不被用来歧视

有关个人或团体； 

 6. 又呼吁各国酌情促进制订和实施提供适当保护的标准，以免来自基因检

验的遗传信息的收集、存储、透露和使用导致歧视、轻蔑或侵犯隐私权； 

 7. 促请各国在不违反公认的科学和道德标准的前提下，继续支持对所有人

具有潜在利益的人类基因的研究，强调这种研究及其应用应充分尊重人权、基本

自由和人的尊严，并禁止基于基因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8. 在这方面认识到需要作出国际努力，确保不以基因为由产生歧视，并且

各国在进行国际合作时应努力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参与产生和分享关于人类遗

传数据的科学知识和专门技能的能力，同时充分尊重一切人权； 

 9. 决定继续根据国际公法和国际人权法审议遗传隐私和不歧视问题对社

会生活的道德、法律、医学、就业、保险和其他方面产生的各种影响； 

 10.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国家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职司委员会注意本决议，

收集根据本决议提交的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并向理事会 2007 年实质性会议提

出报告。 

 


